
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高校与科研单位专项暂行管理办法

一 总 则

第一条为扩大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（以下简称省科学基金）规模，

稳定和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，提升高校、科研单位基础研究水平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高校与科研单位专项（以下简称高

校、科研单位专项）是指主要以高校、科研单位出资，专门资助本单

位科技人员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课题，以省科学基金名义运作的专

项基金。

第三条 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的设立面向全省高校和科研单位，

被列入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的项目，视为省科学基金项目，按省科学

基金项目管理。

二 设立与审批

第四条 高校、科研单位根据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等需要，研究提

出重点解决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以及准备提供的经费数额，向

省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提出申请。

第五条 省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根据高校、科研单位申请，从全省

科研布局出发，提出设立建议，报省科学基金委批准。

第六条 省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在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位申

报的省科学基金项目中，筛选通过检索查新和同行专家初审进入学科



组复审的项目，创新水平有了很好的保证，但由于资金有限等原因未

能获省科学基金资助，以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名义予以支持。

三 基金来源与使用

第七条 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经费由设立单位提供，省科学基金

给予适当的资金配套支持。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经费采取一次性核定、

一次性拨款的办法下达。

第八条 项目下达后，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位一个月内将

资助经费提供给项目负责人。资助经费由项目组支配使用，项目单独

立帐，专款专用，单位财务部门负责管理监督。

第九条 项目资助经费使用范围包括：科研业务费，如实验用动

植物购置和种植、养殖费，计算、测试、分析费，完成本项目所必需

的调研费，业务资料、报告、论文印刷费，研究成果评议鉴定费；实

验材料费，如原材料、试剂、药品等消耗性物品购置费，标本、样品

采集加工费；仪器设备费，如小型必备仪器设备的购置费和安装费，

自制仪器设备的材料、配件和外加工费以及协作费、管理费等。

第十条项目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应在一个月内编报资助项目决算

表，送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位审计部门审计。

第十一条 对科学意义较大，应用前景较好，需在该研究领域继

续深入研究的项目，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，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

立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推荐，省科学基金委办公室认可后，视情况给予

连续资助。



第十二条 对研究计划执行不力或难以取得预期研究成果的项

目，视情况予以撤销课题，收回原拨的部分或全部经费。

四 项目管理

第十三条 项目组应及时向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位科研管

理部门汇报课题进展情况。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位应加强管理，

及时协调调度，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。

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工作调动，调出、调入单位应根据有利于

项目顺利实施、结题的原则进行协商。原则上项目负责人应尽量在高

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位完成项目研究或由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

立单位更换合适的项目负责人，并报省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审批。

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一般不得代理或更换。遇有特殊情况（如

出国、病休等）离开项目研究一年以内的，项目负责人须安排合适人

选代理；离开项目研究超过一年的，需更换合适的项目负责人。高校、

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位须及时报省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审批。

第十六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项目负责人须填写《山东省自然科

学基金资助项目年度进展报告》，经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位科

研管理部门审核后，于每年 12月底前报省科学基金委办公室。

第十七条 项目完成后，项目组应填写《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

助项目结题报告》，经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位审核后报省科学

基金委办公室。

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项目结题条件参照省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条件

执行。



五 成果管理

第十八条凡反映研究工作成果的论著、报道、资料等，发表时均

应标注“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”及项目编号。

第十九条 项目所取得的知识产权归高校、科研单位专项设立单

位所有。

第二十条除经省科学基金委验收确定需要保密的外，研究成果一

般予以公开。有关成果登记奖励和专利申请等，均按国家和省有关规

定办理。

六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科学基金委办公室解释。


